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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 

新生盃籃球、排球、桌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

112年 8月 21日 112學年度第 1次體育室室務會議通過 

 

一、宗  旨：為歡迎新生特為舉辦之新生籃球、排球、桌球錦標賽，提倡臺科大校園運  

              動風氣以促進師生間之情誼，並選拔有潛力之選手儲備為本校代表隊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臺灣科大體育室。 

三、比賽日期：籃球：112 年 09 月 27 日（星期三）起至 112 年 10 月 30 日（星期一）。 

              排球：112 年 09 月 27 日（星期三）起至 112 年 10 月 30 日（星期一）。 

              桌球：112 年 10 月 02 日（星期一）晚上 7 點。 

               (以上所有比賽賽程會公佈在體育室網頁上!!!) 

四、比賽地點：籃球：本校室外籃球場。 

              排球：本校室外排球場。 

              桌球：本校研揚大樓 B1 桌球室。 

五、參加資格：籃球：112 學年度註冊之四技部、二技部、研究所、博士班新生。 

              排球：112 學年度註冊之新生(大一、碩一、博一)。 

              桌球：112 學年度入學之新生(包含轉學生及碩博士生)。 

六、報名辦法： 

   （一）籃球：  

         1.將以下報名表填妥後，由各系負責人統一填寫後傳至籃球隊賴昱璇信箱  

           yuxuanlai0528@gmail.com。 

         2.報名截止日於即日起至 112 年 09 月 15 日(星期五)下午 5 點。 

   （二）排球：  

         1.將以下報名表填妥後，由各系負責人統一填寫後傳至排球隊黃紘昱信箱 

           bbhuang0112@gmail.com。 

         2.報名截止日於即日起至 112 年年 09 月 15 日(星期五)下午 5 點。 

   （三）桌球： 

         1.(請至下列網址詳細填寫報名表單) 

          112學年度臺灣科技大學桌球新生盃報名表 (google.com)          

         2.報名截止日於即日起至 112 年 09 月 15 日(星期五) 下午 5 點。 

七、抽籤日期、地點： 

   （一）籃球：  

         1.112 年 09 月 21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:30 於體育室進行抽籤。 

         2.如未出席者由主辦單位代抽，不得異議。 

賽程於 09 月 25 日（星期一）公佈於體育室網頁。 

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civUGOHaDP9VzZc7Erm_KWM7Vs4rJkA5LuC1jggHJuvqnQRw/viewform?pli=1&fbclid=IwAR2IB6iqWZbCFSwr_wiZZ3gF3-5gabTdcUPvXdJXqhQx4kQ9xnIoPkitlw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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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（二）排球：  

         1. 112 年 09 月 21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:30 於體育室進行抽籤。 

         2.如未出席者由主辦單位代抽，不得異議。 

賽程於 09 月 25 日（星期一）公佈於體育室網頁。 

 

   （三）桌球： 

         1.112 年 09 月 21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:30 於體育室進行抽籤。 

         2.如未出席者由主辦單位代抽，不得異議。 

賽程於 09 月 25 日（星期一）公佈於體育室網頁及研揚大樓 B1 桌球室外。 

 

八、比賽組別、項目： 

   （一）籃球：  

         1.男子組：五對五比賽：四技部以系為單位，研究所以系所為單位；亦可系所合併報一 

                   隊，每系所限報一隊。 

         2.女子組：三對三比賽：四技部以班為單位，每班限報兩隊。二技部以班為單位，每班 

                   限報兩隊。研究所以系所為單位，每系所限報兩隊。 

   （二）排球：  

         1.學生男子組、學生女子組。 

         2.每隊以 6 到 12 人為限，以系為單位（各系限報一隊）。 

   （三）桌球： 

         1.學生男子組。 

         2.學生女子組。 

    (四) 學生男子組不能參加女子組比賽，女子組比賽亦不能參加學生男子組比賽。 

 

九、比賽方式： 

   （一）籃球：  

   五對五比賽：  

    1、比賽分上下半場，每半場時間為十五分鐘(比賽不停錶，僅最後兩分鐘停錶)。 

    2、每次暫停時間 30 秒，暫停次數上下半場各一次。 

    3、中場休息時間兩分鐘。 

    4、上下半場團隊第五次犯規始進入加罰狀態；個人五次犯滿離場。 

    5、比賽若因雨無法進行，將通知各隊於報名表上所填之聯絡人延賽時間。 

    6、比賽時間結束若雙方平手，則加賽五分鐘(最後一分鐘停錶)。 

    7、體育保送生上場至多兩名。 

    8、其餘比賽規則依照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公佈最新比賽規則為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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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對三比賽：  

    1、每場十二分鐘，以先得 15 分為勝，三分線外以三分計算，若十二分鐘時間到，雙方平手， 

       則以罰球定勝負（雙方各派三人，每人一球，以進球數多者佔先，若仍平手，雙方各派一 

       人依次以先進球者為勝）。 

    2、凡是上籃犯規一律採罰球兩次，進一球得一分。 

    3、技術犯規一律採罰球兩次，進一球得一分。 

    4、比賽採計犯規次數，個人犯規滿 4 次，須退場，不得繼續參加比賽。 

    5、任何一方進球後，球權由對方發球比賽。 

    6、爭議球均以猜拳方式取得球權。 

    7、每場比賽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，各隊不得抗議。 

    8、凡本規則未規定事項，均依照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公佈最新比賽規則為依據。 

    9、防守隊抄截獲球或搶得籃板球後必須將球送回到三分線外，該球員雙足均應立於三分線  

       外，此時比賽立刻開始，防守隊可防守，進攻隊可投、傳或運球。 

    10、在發球區(洗球區)發球時，球必須傳出，不得投籃或運球，若有任何觸犯則喪失控球權。     

    11、每隊每場比賽均有二次暫停之機會。 

    12、比賽計時不停錶到最後兩分鐘才可停錶。 

    13、體育保送生上場至多一名。 

   （二）排球：  

    1、比賽制度採 3 局 2 勝制。前兩局每局 25 分，第三局 15 分，均採取落地得分制。 

    2、視報名隊數多寡決定賽制。以分組單循環制或分組雙敗淘汰制預賽。 

   （三）桌球： 

    採個人單打賽，每局 11 分五局三勝制，以分組單循環制或分組雙敗淘汰制預賽，依報名人數 

    多寡調整。 

 

十、競賽制度： 

（一）籃球： 

     一、視各組報名隊數，由主辦單位訂定賽制；各項各組若僅報名二隊時，取消該項比賽。 

     二、各比賽隊伍均需準時到場參加比賽，如超過表定時間 10 分鐘，判處棄權。 

     三、未經報名之運動員不得出場比賽，違反規定者取消該隊已賽、未賽之賽程。 

     四、所有比賽隊員均需攜帶學生證以備查驗，如經查驗有未帶學生證者，不得出場比賽。 

     五、球衣規定: 

         前後需同一顏色（禁止穿著條紋球衣），每一球員球衣前後，須有與球衣顏色 

         顯著不同之平面實體號碼，號碼須清晰易見，同隊球員不得穿著重複號碼的球衣，球衣 

         兩旁可加彩邊；比賽時，球員必須將球衣下襬塞進短褲內。球衣內可穿著Ｔ恤，限白色 

         或黑色；短褲前後須同一顏色，惟不須與球衣顏色相同。緊身褲：短褲內可穿著長度超 

         出褲口之緊身內褲惟必須與短褲同一顏色或黑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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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六、球員使用之裝備: 

         球員使用之所有裝備，必須適用籃球比賽之用。任何裝備如被認為可以增加球員的身高、 

         跳起高度或取得非法利益時，均在禁止之列。 

     七、運動員應遵守規則，服從裁判。 

（二）排球： 

     一、合法之抗議由各單位領隊或教練簽章後，於該場比賽結束後三十分鐘內以書面文件連同 

         保證金新台幣五佰元向大會提出，如大會認定抗議成立，退還保證金並審理抗議。 

     二、未參加領隊會議之隊伍，如有隊員重複報名兩隊之情形，以第一次上場比賽之隊伍為準。 

         敬請各參賽隊伍於報名前妥善協調出賽人員。 

     三、比賽期間如遇停止上課之颱風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，依大會另行議定延賽。 

     四、參賽隊伍於該隊第一場比賽前 15 分鐘報到。 

     五、請參賽者自行衡量身心健康狀況是否適合參與比賽，並自行負責。 

     六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酌予修正並隨時公告之。 

     七、所有比賽球員皆攜帶學生證以備查驗，檢查後身分不符者，則取消該隊比賽資格。 

     八、如該系班級新生人數未滿六人，可與該所合併，如還未滿六人，經該學院同意後，可與 

         該學院其中一隊組成聯隊。 

     九、循環賽計分如下： 

         1.勝 1 場得 2 分，負 1 場得 1 分，棄權以零分計，以勝場多寡判定名次。若勝場相同時，  

           則以積分多寡判定名次。 

         2.如兩隊以上（包括兩隊）積分相等時，以相關各隊在該循環賽全賽程中所勝總分數除 

           以所負總分數之商數多寡判定名次。 

         3.再相等時，則以相關各隊在循環賽，全賽程中所勝總局數除以所負總局數之商數多寡 

           判定名次。 

         4.如再相等，若僅兩隊，則以勝隊為勝；兩隊以上則由大會主持抽籤決定之。 

 

（三）桌球： 

     一、視報名人數，由主辦單位訂定。 

     二、若採分組循環預賽各組取前兩名參加循環決賽時，預賽成績不保留。 

     三、循環賽計分如下： 

        1.勝 1 場得 2 分，負 1 場得 1 分，棄權以零分計。 

        2.2 人積分相同時，以該 2 人比賽之勝獲勝。 

        3.如遇 3 人或 3 人以上積分相同時，以相關選手每場比賽結果之勝場與負場之商數判之。  

          若相同時以相關選手比賽結果之勝局數與負局數之商數判定之，若再相同時以各局比賽 

          結果之勝分與負分之商判定之。 

     四、比賽選手均需準時到場參加比賽，如超過表定時間 10 分鐘，判處棄權。 

     五、比賽選手需攜帶學生證以備查驗，如經查驗有未帶學生證者，不得出場比賽。 

     六、報名身份不符，冒名頂替比賽者，經查屬實，取消比賽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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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七、運動員應遵守規則，服從裁判。 

十一、競賽規則： 

（一）籃球：採用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審定之最新規則為依據。 

（二）排球：採用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審定之最新規則，男子組網高 243 公分，女子組網高 224  

            公分。突發性之特殊狀況，依本比賽之特性由現場裁判討論決定。 

（三）桌球：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最新審定之規則。 

 

十二、比賽相關訊息聯絡人: 

（一）籃球：籃球負責人 賴昱璇 0921269229。 

（二）排球：排球負責人 黃紘昱 0975403479。 

（三）桌球：桌球隊隊長 呂學昂 0965060190。 

十三、獎勵：取前 3 名頒發獎狀，並於體育頒獎典禮恭請校長頒獎（時間另行通知）。 

十四、運動總錦標計分以系計算採:112-1新生盃、111-2精誠盃、112-1精誠盃及運動會競賽 

      總錦標計算成績。新生盃及精誠盃團體組前三名成績依序為14、10、8計分，個人賽為 

      7、5、3計分，若遇聯隊組合，則2隊所獲得分數相同(例:聯隊團體獲得第一名競賽總 

      錦標為14分，則兩隊計分均為14分，運動總錦標頒發前三名獲獎單位，從本學年度開 

      始實施，若計分方式如有異動則依據112年運動大會競賽規程辦理。 

十五、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則由主辦單位決定之。 

十六、本競賽規程簽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十七、本室考量「新型冠状病毒 COVID-19」之疫情影響，各項防疫措施將依據衛福部公布之          

規定，進行防疫措施規畫與滾動式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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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新生盃籃球錦標賽報名表 

五對五比賽男子組： 

 

參賽系所：______________ 

 

1. 隊  長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班 級 學 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

2. 隊  員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班 級 學 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

3. 隊  員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班 級 學 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

4. 隊  員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班 級 學 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

5. 隊  長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班 級 學 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

6. 隊  員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班 級 學 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

7. 隊  員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班 級 學 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

8. 隊  員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班 級 學 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

9. 隊  長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班 級 學 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

10.隊  員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班 級 學 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

11.隊  員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班 級 學 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

12.隊  員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班 級 學 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聯 絡 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聯 絡 電 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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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新生盃籃球錦標賽報名表 

三對三比賽女子組： 

 

參賽系所：______________ 

 

1.隊  長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班 級 學 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

2.隊  員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班 級 學 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

3.隊  員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班 級 學 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

4.隊  員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班 級 學 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聯 絡 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聯 絡 電 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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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新生盃排球錦標賽報名表 

 

組別：□男子組     □女子組 

參賽系所：  
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及手機：    

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務必填寫，方便臨時事項聯絡) 

編 號 職     稱 姓      名  

 管  理   

01 隊  長   

02 隊  員   

03 隊  員   

04 隊  員   

05 隊  員   

06 隊  員   

07 隊  員   

08 隊  員   

09 隊  員   

10 隊  員   

11 隊  員   

12 隊  員   

 

 


